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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
  

 

第七十二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3(d) 

 

  

 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

72/6. 共同承诺在亚洲及太平洋切实执行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

程》 

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， 

 忆及联大 2015 年 9 月 25 日题为“改变我们的世界：《2030

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”的第 70/1 号决议，以及 2015 年 7 月 27 日

关于《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》的

第 69/313 号决议， 

 还忆及联大 2014 年 12 月 19 日第 69/214 号决议，其中，除

其它外，大会确认区域层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，并邀请联合国

各区域委员会继续为可持续发展问题高级别政治论坛的工作作出

贡献，包括根据联大 2013 年 7 月 9 日第 67/290 号决议酌情举行

有其他相关区域实体、主要群体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参加的年

度区域会议， 

 进一步忆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29 日

题为“为适应演进中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调整经社会会议结构”

的第 71/1 号决议，其中，经社会确认需要继续适应和应对亚太区

域不断演变的发展挑战和机遇， 

 忆及经社会 2015 年 5 月 29 日第 71/5 号决议，其中确认若

干优先事项和建议，作为本区域对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

筹备工作的贡献，并注意到 2014 年 6 月 10 日至 11 日在雅加达举

行的亚太可持续发展筹资问题外联会议以及 2015 年 4 月 29 日至

30 日在雅加达举行的亚太发展筹资问题高级别磋商的贡献， 

 注意到亚太各国在地理条件、人口、收入和发展水平方面的

多样性加上《2030 年议程》的错综复杂、多部门和统筹协调的多

个层面，要求加强最不发达国家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

中国家的能力，包括通过开展南北合作、南南合作、三角合作和

区域合作等方式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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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注意到国际财政在补充各国调动国内公共资源的努力方面

具有重要作用，尤其是在国内资源有限的最贫困最脆弱的国家， 

 审议了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第三届会议报告，1 

1. 吁请各成员国按照联大第 70/1 号决议的规定，为在亚

洲及太平洋全面落实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而开展区域层面

的合作； 

2. 欢迎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第三届会议的报告，并

决定实施其中所载各项建议，为此也认识到最终确定论坛的形

式、职能和模式以及制定区域路线图的重要性； 

3. 认识到常驻代表和经社会成员指派的其他代表咨询委

员会就 2017 年举办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事宜酌情向执行秘书

提供咨询和指导方面的作用； 

4. 邀请成员和准成员查明亚洲及太平洋实施《2030 年议

程》的优先合作领域，特别要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用执

行手段； 

5. 鼓励所有成员和准成员积极参与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

论坛，并继续努力制定《2030 年议程》区域路线图； 

6. 注意到有关亚太区域发展筹资问题的区域讨论，特别

是 2016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在大韩民国仁川举行的第一次发展筹

资问题高级别后续对话期间进行的讨论； 

7. 请执行秘书： 

(a) 推动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的均衡整合，并通过亚太可

持续发展问题论坛等形式每年向成员国提供最新情况和建议； 

(b) 根据亚太可持续发展问题论坛报告所载建议，为确定

亚洲及太平洋执行《2030 年议程》区域路线图的进程以及应对实

施工作中各种挑战提供支持； 

(c) 进一步支助成员国努力统筹执行《2030 年议程》，包

括提供分析产品和技术服务，通过知识共享产品和平台开展能力

建设举措，并提高数据和统计能力； 

(d) 继续向各成员国提供能力建设机会，利用现有的专长

及政府间论坛推动加强其能力，包括支持将发展筹资问题纳入国

内资源调动等领域的主流，并支持其努力制定综合方针、模式和

工具，加强《可持续发展目标》区域合作，要特别重视最不发达

国家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； 

8. 吁请所有发展伙伴、尤其是联合国发展系统相关组织

与经社会协作推动亚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，为此要采取所有适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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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包括积极参加经社会会议，加强项目和政策合作，并通过

南北合作、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分享良好做法； 

9. 吁请作为亚太区域协调机制召集人的执行秘书酌情加

强并推动联合国发展系统在亚洲及太平洋的相关组织以及其他利

益攸关方之间的沟通、合作及协调，以支持各成员国、特别是最

不发达国家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国家实施《可

持续发展目标》； 

10. 请执行秘书向经社会第 73 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进

展情况。 

第六次全体会议 

2016 年 5 月 19 日 

____________ 


